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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国民政府安置逃亡犹太人计划筹议始末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

1 9 3 8 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后
,

撤起 了新一轮排扰浪潮
,

欧洲优太人纷纷 出逃
。

工9 3 9 年 3

月
,

重庆 国 民政府接受 了孙科的提议
,

筹议在中国 西南边区划定寄居 区域
,

安五逃亡 来华的 优

太难民
。

由于缺乏经 费
,

这项计划最后 没有全面 实施
,

但从 中我们 可 以看出当时中国人 民对优

太 民族的深切 同情与援助之心
。

现 由 中国 第二历文档案馆档案中辑 出一 组资料
,

披露这项计划的 筹议过程
。

1
、

国防最高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

( 1 93 9 年 3 月 7 日 )

国议字第 0 2 5 号

国防最高委员会公函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七日发

本会第一次常务会议
,

孙委员科提议
:

请在西 南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 区域
,

以容纳穷无可

归之该国人民
,

详陈理由并拟具办法四项
,

请公决一案
,

经决议
: “

原则通过
。

交行政院筹议进行

办法候核
。 ”

等因
。

又本案讨论时
,

在席各委员金以此事宜为广大之宣传
。

行政院办理此案
,

其

理由应如何措辞并由该院妥慎拟定
。

相应录案
,

并抄同原提案函达
,

请烦查照转陈密伤行政院

遵照办理为荷艺 此致

国民政府文官处
。

附抄原提案一份

立法院院长孙科提议拟在西 南边区划定扰太人寄居 区域 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 民案

为拟在西南边 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
,

以容纳穷无可归之该国人民
,

是否可行
,

敬候公决
。

理 由

窃世界犹太人 口约有一千六百余万人
,

留美者最多
,

近四百万
,

波兰
、

苏俄次之
,

约 皆三百

余万
,

其余则散处各国
,

踪迹几遍全球
。

此项民族受亡国之苦痛最深
,

二干六百余年来转徙流

离
,

备受各方之压迫
。

最近欧洲法西斯势力之张盛
,

犹太民族更饱受无情之虐待
,

以德国为最

甚
,

自希特拉并奥后
,

屠杀奥犹
,

变本加厉
,

最近更藉口德驻法大使秘书为犹人杀害
,

发动大规

模之排犹运动
,

其手段之毒辣亘古未闻
。

英美对此颇感义愤
,

英国欲以巴勒士坦为犹太人建一

永居之所
,

竟引起当地阿拉伯人激烈之反对
,

乱事至今未敢
。

美国对希特拉之高压
,

尤致愤慨
,

因是而援犹运动风起云涌
,

在今 日美国报纸竟成最重要之新闻
。

上海最近因被逐犹人汹涌而

至
,

苦于无法容纳
,

正计划限制入 口之法
。

今拟在西南边区划定犹人寄居区域
,

有如下之理
:

一
、

就国策言
,

联合并援助弱小民族
,

为总理遗教所规定
。

二
、

就对英言
,

援助犹人可以增进英国一般民众对我之同情
。

更有进者
,

英国之远东政策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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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决于在远东之巨商与银行家
,

英国对经济援助最初之阻挠 与最近之实规
,

实 针儿户 商与银行

家操纵之
,

而此 巨商与银行家则以犹太人为多
,

故此案实施当可影响英国对我态度亡
一

步乙好

转
。

三
、

就对美言
,

美国援犹运动
,

近 已独占全国人民之注意
,

援华运动受其影利 签巨
。

此案实

施之后
,

不独能获得美国一般 人民之好感
,

且足以移美国注视犹太之 目光转而向找
.

宣传 上必

可得巨大之收获
。

四
、

就建设前途言
,

犹太人财力丰盈
、

人才尤多
,

若能结其好感
,

得其协助
、

实足七我莫人之

臂助
。

力
、

法

一
、

在西南边区接近国际路线之处
,

划定若干方里
,

为犹太人奇居区域
。

二
、

由中央指定中央及地方该管长官组织委员会
,

负责筹划该区域建设及管理事宜
。

三
、

由上述委 员会 负责发动国内外有地位宙望之犹太领袖
,

一致咽应并参加 准 ;
少七项 汁

划
。

四
、

另设犹太人失业技术 人员登记机关
,

尽量介绍其 专门人才
.

为我后方建设爷部门之 用
。

提议 人
:

立法阮院
一

;
_

几孙科

二 j
一

\/
、

年二 月十
一

七日

2
、

国民政府致行政院训令稿

又土0 3 9 年 3 月 U 扛
、

)

训 令

令行政院

为令遵事
:

案据本府文官处签呈称
: “

准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二十八年三月七 日国以 了

第二五号公函开
: “

本会第一次常务会议
,

孙委员科提议请在西南边 区划定犹太 六
、

寄沾 区城二

云
,

请烦查照转陈密伤行政院遵照办理等因
。

附抄原提案一件
,

准此
c

理 合签请鉴核
。 ”

等情
。

据

此应即照办
.

除伤处函复外
.

合行检发原附提案
,

令仰该院遵照办理
一

此令

计检发原附提案一件 (照抄一份存档 )

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日①

3
、

孔祥熙致国民政府呈

( 1 9 3 9年 4 月 2 2 日 )

案奉钧府二十八年三月十 日渝密字第一六号训令转发国防最高委员会交议划定犹太 人寄

居区域办法一案到院
,

经伤据内政
、

外交
、

军政
、

财政
、

交通五部签注意见后
,

发交本院政 务处长

蒋廷髓详细研究
,

兹据拟具节略前来
,

经提 出本院第四一O 次会议
,

决议
: “
通过

。

送国防最高委

员会
。 ”

除照案转送核夺
,

并将各部意见清单附送参考及分行外
,

理合缮同原件呈请鉴核
。

谨呈

国民政府

计缮呈原节略一件
,

又各部意见清单一份
。

① 此系发文时间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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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回
节 略

有国籍之犹太人保有其本国国民之权利与义务
,

如欲来华
,

必以某国国民之资格
,

其入境

手续及入境后之居留地点
,

可照现行条约及惯例办理
。

如欲予以特惠
,

在我受条约及政治
、

经济

各种 困难之牵制
,

在彼又受其本国政令之阻碍
,

诚如内政
、

外交等部所言
,

诸多不便
。

是以关于

有国籍之犹太人
,

似无特订办法之必要
。

无国籍之犹太人则情形特殊
。

我国素重人道
,

先总理亦常以人类大同之义训海同志
,

吾人

理应尽力之所能
,

予 以协助
。

但犹太人问题复杂
,

我方对彼辈所表示之好感
,

颇易引起他方之误

会
。

兹就国内及国际情形所许可之范围
,

拟协助犹太人乙办法三项
:

(一 )人境之协助

凡国联之救济机关或国际著名之慈善团体认 为品行端正而确为无国籍之犹太人
,

我国驻

外使领馆得给予特别护照
,

许其入我国国境
,

惟享受此种特殊权利之犹太人
,

应先向我具呈志

愿书
,

声 明两点
:
( 甲 )入境后遵守我国法律并接受我国法庭之约束

。

(乙 )入境后不作任何政治

活动或主义宣传
,

不批评或反对三 民主义
,

如有违者
,

我国得驱逐出境
。

(二 )入 境后之居留

无国籍之犹太人入境后应暂寄居于通商 口岸
,

不得杂居 内地
,

其愿入我国籍者
,

依照我国

法律手续办理
,

入籍后与一般国民享受平等权利
,

绝不因种族与宗教之差别而有所歧视
。

(三 )职业之介绍

现在无国籍之犹太人多处境困难
,

职业上有予以协助之必要
。

吾人在建国过程中
,

所需各

种专门技术人员颇多
,

如科学家
、

工程师
、

医生
、

机械修理员等
,

政府机关应各就主管范围调查

需要情形
,

开具详细清单
,

注明所需要之人员及所拟之待遇
,

由外交部转发使领馆注意延聘
,

并

请国联协助 罗致
,

如觅得适当人员而能自备 川资
,

或由国联或国际慈善团体代备川资来华者
,

各使领馆于得国内任用机关许可后
,

得与签订服务契约
。

其无契约而自动来华者
,

我国虽不负

任何职业上之义务
,

政府似可训令各 省市指定机关举行失业登记
,

并在可能范 围之内介绍职

业
。

以上办法如蒙通过
,

政府似应训令驻国联代表 ;将办法正式通知国联
,

并同时在重庆发表

声明
。

至于宣传之措词
,

即以本办法为根据
。

(一 ) 内政部意见

一
、

划定西南边 区不与国际路线接近之商埠为寄居区域
。

国际路线如任多数久居之外人住此
,

不免泄漏我国际及国防上之秘密
,

万一防范不周
,

且

有滋生事变之虞
。

又犹太虽 已亡国
,

其人民多入他国国籍
,

与我订有条约者有之
,

此种寄居地依

据条约规定 (外人租地以通商 口岸为限 )及避免宗教冲突
,

仍以较开发之商埠为宜
。

依上述两项

观点
,

其区域似应指定与英属缅甸接近之云南腾越 (即腾冲 )商埠
。

二
、

由政府自建住宅为寄居之所
。

此等犹太人如皆无国籍
、

不受领判权之保障
,

完全服从我国法律
,

自与外人地权间题无关
,

可经国民政府之特许为建寄居住宅
,

但当继续办理归化手续
,

如此则寄居区域只需西南边区较

开发之地
,

均可适用
。

三
、

划定西南边 区接近国际路线之商埠为寄居区域
。

如能避免第一项之顾虑
,

亦可就接近国际路线之商埠划定寄居区域
,

但须视国防布置 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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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外交上情况如何而定
,

并须加强治安机关力量 (尤其警察机关力量之加强及基干部 人员之健 }

全 )
,

似可指定与法属安南接壤之云南河口商埠
。

四
、

寄居 区域之管理
。

该区域之管理
,

应加强其组织
,

并应以警察机关为基干
,

其组织体系似可参照庐山管理局
、

鸡公山管理局及汉口特三区市政局等规模而设置之
。

(二 )外交部意见

一
、

国籍问题

来华之犹太人
,

其法律地位因有无国籍而不同
,

其有国籍者
,

亦因其所属 国在华是否享有

领事裁判权而各异
。

盖无国籍之犹太人管理易
,

而有国籍之犹太人管理难
。

依此解释
.

划定寄

居区域似 应仅以无国籍之犹太人为限
。

二
、

领事裁判权问题

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之犹太人
,

如义大利犹太人之类
,

在内地居住
,

则其区域 内增加多量

不受我法律及法院管辖之外人
,

殊非所宜
。

德国虽无领判权
,

而德籍犹太人在内地寄居
,

德国仍

可藉外交保护
,

从事干涉
。

三
、

内地居住问题

外人居住我国向以通商 口岸为限
,

即在华无领判权国家之人 民
,

如苏联人及德人
,

我国亦

未同意其内地杂居
,

一旦允许犹太人寄居内地
,

其他国家必将根据条约援例要求
。

四
、

寄居区域问题

犹人刻苦耐劳
,

善于经纪
,

划定区域过广
,

初期固易于管理
,

但聚处 日久
,

万一发生 民族 自

决及要求自治呼声
,

将不易统制
,

且该区域如接近通商口岸或国际路线
,

易受外力诱惑
,

于我不

利
。

五
、

国际宣传间题

敌人及法西斯国家每诬我国为共产
,

此时收容大批犹太人
,

难免不予敌人以反宣传口 实
.

盖法西斯主义理论中
,

共产主义与犹太人往往相提并论
。

最近德大使馆秘书康培曾以闻有此项

拟议
,

来部表示认德政府虽未便提出异议
,

但犹太人对德向怀仇视
,

应请特予注意云云
,

足证德

人重视此事
。

至扶助弱小 民族一点
,

素为拥有殖 民地之英法所不喜闻
,

似亦不便加以宣传
。

如此案期在必行
,

根据上述各点
,

似应注意下列原则
:

一
、

无国籍犹太人可令寄居特别指定区域
,

此种区域宜小不宜大
,

宜分散不宜集中
,

并宜远

离通商 口岸及国际路线
。

二
、

有国籍犹太人应限居于通商 口岸
。

三
、

国际宣传措辞应侧重人道主义及贫穷救济
。

(三 )军政部意 见

一
、

对于无国籍之犹太人准予居留
,

不予授予居住权及特定区域
,

以重国土主权
。

二
、

如有划定居留地区必要
,

须在我能充分行使权力区域内
,

以不接近国境线为宜 (如蒙自

当滇越铁道中心
,

可供选择参考 )
。

三
、

为实施便利计
,
似可由驻外使馆办理绍介

、

谙询之手续
,

或于通国际路线之商埠设立招

待所与救济会等
,

予以便利
。

(四 ) 时政部意见

一 、
指定适宜地区给与垦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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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项犹人如原系耕农或具有农林学识者
,

可就接近 内地交通 线之处择定地 区
,

给予垦殖
。

并限制在未归化我国以前不得享有垦地所有权
。

若接近国际路线划定寄居区域
,

恐不免发生流

弊
。

二
、

变通入境手续酌予便利

此次被迫犹人多系仓皇出走
,

即具有国籍者
,

澎在德
、

奥等国亦未便能办理出国手续
.

其未

持有入境护照者
,

如何予以变通
,

似应由外交部拟订办法
,

以便恢关遵办
。

三
、

入境时酌免税捐

凡许可入境之犹人
,

随身携带物件除违禁品应予取缔以及大宗货物仍应征税外
,

其余生活

上之用具以及零星物品
,

似可酌予免税
,

以示矜恤
。

(五 )交通部意见

犹太人生长于生活设备完善之国
,

是否愿移内地居住
,

似可派员先向上海犹太人团体征询

意见
,

关于地点及居住区内一切设备间题
,

均可先行接洽后再为进行
。

4
、

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公函

( 1 9 3 9 年 5 月 2 日 )

公 函 渝密字第一二六号

迁启者
:
贵厅二十八年四月三十 日国议字第一O 五O 号公函

,

为关于孙委员科提请在西南

边区划定犹太人寄居区域案
,

准行政院通过办法
,

请转陈核夺
。

经陈奉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

议决议
:

办法通过
,

不必正式通知国联
,

录案并抄件函达查照转陈密伤遵办等由
。

准此
,

业经陈

奉国民政府密令行政院遵照办理矣
。

相应函复查照转陈为荷
。

此致

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

国民政府文官处回

5
、

孔徉熙致国民政府呈
` 1 , 3, 年 5 月 3 日 )

奉钧府二十八年五月渝密字第四九号训令
,

以协助犹太人办法三项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第

五次常务会议议决
,

仰遵照办理等因
,

奉此
。

除令饰内政
、

外交
、

军政
、

财政
、

经济
、

教育
、

交通各

部分别遵办
,

并密令各省市政府遵照外
,

理令呈复鉴核
。

国民政府

行政院院长 孔祥熙困

— 编选者
:

毕春富

〔责任编样 马振犊〕


